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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第 7 條  — 有關保險的責任

26. 李永達議員指出，條例草案既然建議立例強制業

主法團必須為建築物及公用部份購買第三者責任保

險，若政府不貫徹執行清拆違建物的政策，而容許沒

有危險性的違建物繼續存在，保險公司未必願意為此

類樓宇承保。

27.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 (2)表示，政府曾向香港保險

業聯會諮詢，他們對為樓宇購買第三者責任保險的建

議表示支持。保險界的代表在出席 3 月 9 日的法案委

員會會議上曾表示，他們是所有行業中最具彈性的行

業，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他們都有辦法為客戶提供服

務。

28. 屋宇署助理署長告知委員，某些專業認可人士，

如註冊結構工程師，可受僱檢查違建物的安全。他們

發出的安全証明書有助於保險公司決定是否承保。

29. 李永達議員質疑受僱專業認可人士檢查違建物

的可行性。據他所知，檢查一個單位的違建物是否安

全的費用平均為 $8,000，若業主願意付錢聘請專業認

可人士檢查違建物的安全，他早已僱用工人把違建物

拆除。主席擔心倘若保險公司願意為低風險的違建物

承保，則有關業主更無意拆除違建物。李永達議員指

出，即使保險公司願意承保，業主亦有可能需繳付高

昂的保險費。

30. 陳智思議員告知委員，購買建築物及公用部分的

第三者保險費用並不如委員想像中那麼高。他相信保

險公司不會僱用專業認可人士檢查樓宇，因為涉及的

費用高昂。保險公司將會根據建築物的位置、樓齡及

管理等因素去評估樓宇安全風險以釐定保費。據他所

知，為一幢 20 層的建築物購買第三者責任保險的費用

約為 $2,000；所以問題非在於保險費用，而在於賠償

方面；尤其是當意外來自違建物時，保險公司未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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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賠償。

31. 李永達議員表示 $2,000 的保費並不算多，但他擔

心意外發生後，業主才發覺承保範圍不包括違建物

時，會與保險公司發生爭執。涂謹申議員詢問新增的

第 28(1)條規定有關建築物及其各部份須與保險公司

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單中所指的 “各部份 ”是否包括違

建物。若承保範圍包括違建物的話，他相信保費將會

很高。若然政府的政策的是利用高昂的保險費逼使業

主拆除違建物，則條例草案第 7 條或可發揮此效用。

32.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 (2)解釋，條例草案第 7 條訂

明強制保險計劃的大綱。有關保險的規定 (例如投保範

圍，最低賠償保障額，承保人的資格 )將會在條例草案

通過後，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另行制定的規例中

訂明。民政事務局副局長 (2)強調，計劃中所強制的範

圍只是為樓宇購買第三者責任保險，而不是全面保

障。再者，業主仍有責任拆除違建物。

33. 涂謹申議員表示，政府當局要求法案委員會在未

知悉規例的內容前，要通過主體條例，對委員並不公

平。

政府當局

34.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 (2)告知委員，以往一貫的立

法程序，都是先通過主體法例，再制定有關規例。條

例草案第 12 條已訂明規例的權力及範圍。至於詳細內

容，政府需與保險業諮詢，才可草擬規例的細節。規

例將提交立法會按不廢除或不提出修訂即屬通過的程

序審議。應李永達議員的要求，民政事務局副局長 (2)
答允將規例的範圍初稿送交委員參閱。

35. 李永達議員擔心在沒有保險公司願意承保的樓

宇，特別是有違建物存在的樓宇，管委會成員或會因

此觸犯新增的第 28(2)條而犯上刑事罪。他詢問若樓宇

沒有成立業主法團，政府如何執行條例草案第 7 條。

36.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 (2)解釋，在新增的第 28(2)條
下，業主法團若有足夠理由証明他們已盡了一切努力

而仍無法為樓宇投保，或可免除刑事責任。否則他們

經定罪後可被處以第五級罰款 (最高罰額為 $50,000)。
若樓宇沒有業主法團，而樓宇又有安全問題，條例草

案賦予當局權力向這類樓宇實施強制性管理成立業主

法團。民政事務局副局長 (2)進一步解釋，有關強制性

保險條文只適用於有業主法團的樓宇，若樓宇沒有業

主法團而又發生事故，則業主需各自負責有關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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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強調業主沒有購買第三者責任保險並不代表有意外

發生時，他們無須承擔責任。

37. 鑒於不購買樓宇第三者責任保險或會導致管委

會的每名成員犯上刑事罪，譚耀宗議員擔心業主因此

而不想成為管委會的成員。何承天議員指出，相對而

言，沒有業主法團的樓宇既不受強制性保險的規例約

束，亦無須負上刑事責任，條例草案似乎有不公平之

處。李永達議員詢問政府，若立例強制所有業主買第

三者責任保險，會出現什麼困難。他指出，現時只有

20%的樓宇成立了業主法團，這代表 80%的樓宇將無

必要購買第三者責任保險，如此安排實欠理想。何承

天議員認為如全面實施強制性第三者責任保險計劃，

政府根本無需核實業主有否依法行事。因為當有意外

發生時，有關的業主將無法逃避法律上的責任。

38.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 (2)表示，委員的提議影響深

遠。他認為強逼所有業主購買第三者責任保險的建議

必須進一步研究。政府當然希望所有業主都投保，讓

更多人得到保障。事實上，不買保險的業主比那些已

買保險的業主面對的風險更大。條例草案的建議只針

對業主法團，主要是考慮到未發生事故前，很難預計

責任誰屬，故買保險應是大 業主集體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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